
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任翔读枣庄·消费 11邮箱：newl@sina.com

这几天我市出现了难得的好天
气，也迎来了服装换季和反季商品
的销售高峰期，市场上的不少冬装
打折清货，甚至刚上柜的新款春装
也打出了很低的“折扣”，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去“扫货”。虽然有些消费
者确实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实惠，但
市民也要擦亮眼睛，防止自己被商
家“忽悠”。

3月1日，记者走访市中区吉品
街、兴安街以及新昌市场等多家服
装店面看到，店门前都贴上了“狂
甩”、“低至一折”、“买一送二”等广
告标语。

一些专卖店秋冬装的折扣幅度
均为两折至六折，许多秋冬款的鞋
低至一折。在兴安街一品牌鞋店，挤
满了顾客，原来该鞋店在促销冬款
皮鞋，一款标着原价 600多元的黑
色皮靴，促销价为249元。

在走访中，一些商家告诉记者，
春节过后，消费市场将进入淡季，商
家都会想尽办法处理存货，以购进
适合季节的服装，这对顾客来说无
疑是个购买的好时机。

记者在市中区振兴路上某服装
店内看到，一款冬季棉衣上面贴着
的价格标签仅需99元，多款女士牛
仔裤的标签价格仅需29元。

市民甄先生曾在1月份时在该
服装店买了一件外衣，当时打了 7
折，价格是259元。“冬天原价是370
元，没想到现在价格竟下降那么多，
而且原先衣服上的标签明明标着是
370元，现在再看衣服上的价格直
接标着99元。衣服上的原价早就被
撕下来了，衣服上贴着的价格都是
销售人员自己贴上去的。”甄先生
说。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冬装促
销都打了很低的“折扣”，可是却很
难寻觅到标签上的原价踪影，大部
分价格都是服务员贴上去的折后价
格，消费者无法得知自己到底得了
多少实惠。

曾做过多年服装生意的龙女士
告诉记者，由于服装生意的利润很
高，商家在季节性推出打折促销活
动中，还是有一定利润的，“甩卖”、

“清仓”的目的，是减少库存，盘活资
金。

对于“打折”之中的玄机，龙女
士透露，有不少商家表面上写着“打
折”，实际上并没有降价，甚至用断
码、有瑕疵的服装，以次充好来欺骗
顾客，致使一些顾客购买的新衣服
出现了质量问题。同时，个别商家还
把原来服装上的吊牌更换了，冒充

新款式高价出售。此外，一些服装因
库存时间太久被蛀虫破坏，但肉眼
看不出来，市民购买后要等很久才
会穿，当发现质量问题时已晚了，难
以索赔。

消协提醒消费者，目前市场上
的不少打着“清仓处理、打折促销、
买衣赠一”等各式各样的旗号或招
牌忽悠消费者，请消费者慎重选购，

同时请消费者也要注意区分打折商
品、特价商品与处理品、残次品的不
同概念，打折商品、特价商品享受原
价品的三包服务，但处理品、残次品
则不享受三包服务，不要被以次充
好，以假乱真及低价促销等销售方
式迷了眼，为了贪图便宜而盲目购
买。

针对此事，龙头路某律师事务

所的姜律师认为，以“换季打折”、
“拆迁甩卖”、“节日特价”等形式销
售的商品是正品，正品无论打折到
什么程度，都在“三包”范围之内，一
旦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可向商家
索赔。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打折衣服
时，应当索要正规发票，以备不时之
需。

（记者 王萍）

摘掉标签撕去原价 优惠多少不清不楚

反季服装清仓打折有“玄机”

晚报讯 （记者 杨舒）随着
“315”的临近，针对网购投诉和纠
纷的关注度也开始升温。近日，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
暂行办法》将在本月 15日正式施
行，明确了7类网络购买商品不适
用于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其中，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
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

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
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
这 4类网购商品不适用于七日无
理由退货规定。拆封后易影响人
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或者易导
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
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
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
或者有瑕疵的商品，这3类为补充

的不适用于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的商品。

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这一
规定，不少网购一族表示以后下
单要谨慎。不少网店店主表示，
不敢轻易取消七天无理由退货。

网购一族担心自己的权益受
到损害，淘宝店主也担心自己店
铺的信誉因此受到影响。“不退

货，人家给一个差评，销量立马就
降下来。”一家在线销售食品的本
地网店店主表示，为了维护信誉，
一直以来，店铺都支持七天无理
由退货。虽然新规即将实施，这
家店主却表示不敢轻易尝试。大
多数网购一族都表示，网购时还
是首选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商
品。

7类网购商品

将不再“七天无理由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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